
大陸地區之營利事業在臺設立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以下 

    簡稱本條例)第四十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大陸地區之營利事業，指以營利為目 

    的，依大陸地區法律組織登記之公司。  

第 四 條  大陸地區之營利事業在臺灣地區之公司名稱，應以 

    公司名稱及業務預查審核準則規定使用之文字為限，除 

    標明其種類外，並應標明大陸商。  

第 五 條  大陸地區之營利事業在臺灣地區設立分公司者，應 

    專撥其在臺灣地區營業所用之資金，並應受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對其所營事業最低資金規定之限制。  

      在臺灣地區營業所用之資金，應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其查核方式，準用公司申請登記資本額查核辦法之 

    規定。  

第 六 條  大陸地區之營利事業在臺灣地區設立分公司或辦事 

    處，有下列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對其申請案件，應不 

    予許可：  

      一、分公司或辦事處之目的或業務，違反法令、公 

        共秩序或善良風俗。  

      二、分公司或辦事處申請許可事項或文件，有虛偽 

        情事。  

第 七 條  大陸地區之營利事業在臺灣地區設立分公司者，應 

    先依大陸地區人民來臺投資許可辦法規定取得主管機關 

    之投資許可後，檢具下列事項之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 



許可：  

一、本公司名稱。  

二、本公司章程。  

三、本公司資本總額；如有發行股份者，其股份總 

  額、每股金額及已繳金額。  

四、本公司所營事業。  

五、本公司董事與負責人之姓名、國籍及住所或居 

  所。  

六、本公司所在地。  

七、在臺灣地區所營事業。  

八、在臺灣地區營業所用之資金。  

九、在臺灣地區指定之訴訟與非訴訟之代理人姓 

名、國籍及住所或居所。  

第 八 條  大陸地區之營利事業在臺灣地區設立分公司者，經 

    前條規定取得許可後，應檢具下列事項之文件，向主管 

    機關申請設立分公司登記：  

一、分公司名稱。  

二、分公司所在地。  

三、分公司經理人姓名、國籍及住所或居所。  

第 九 條  大陸地區之營利事業在臺灣地區設立辦事處者，應 

檢具下列事項之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一、本公司名稱。  

  二、本公司章程。  

  三、本公司資本總額；如有發行股份者，其股份總 

額、每股金額及已繳金額。  



四、本公司所營事業。  

五、本公司董事與負責人之姓名、國籍及住所或居 

所。  

六、本公司所在地。  

七、在臺灣地區指定之訴訟與非訴訟之代理人姓 

名、國籍及住所或居所。  

第 十 條  大陸地區之營利事業在臺灣地區設立辦事處者，經 

    依前條規定取得許可後，應檢具下列事項之文件，向主 

    管機關申報備查：  

      一、辦事處所在地。  

      二、在臺灣地區所為業務活動範圍。  

第十一條  前四條規定事項有變更者，大陸地區之營利事業應 

    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向主管機關辦理變更許可 

    或登記，或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二條  大陸地區之營利事業在臺灣地區設立分公司或辦事 

    處者，應在臺灣地區指定其訴訟及非訴訟之代理人，並 

    以之為該大陸地區之營利事業在臺灣地區之負責人。  

      大陸地區之營利事業在臺灣地區設立分公司者，應 

    委任分公司經理人，並以之為在臺灣地區分公司業務上 

    之負責人。  

第十三條  大陸地區之營利事業在臺灣地區設立分公司者，其 

    業務活動範圍，以本條例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為 

    限。  

      大陸地區之營利事業在臺灣地區設立辦事處者，其 

    業務活動範圍，以在臺灣地區從事簽約、報價、議價、 



投標、採購、市場調查、研究業務活動為限。但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十四條  大陸地區之營利事業在臺灣地區設立之分公司，暫 

    停營業一個月以上者，應於停止營業前或於停止營業之 

    日起十五日內，申請為停業之登記，並於復業前或復業 

    後十五日內，申請為復業之登記。但已依加值型及非加 

    值型營業稅法規定申報核備者，不在此限。  

      大陸地區之營利事業在臺灣地區設立分公司後，如 

    未於六個月內開始營業者，應於期限屆滿前，向主管機 

    關申請延展開業登記。  

      前二項申請停業或延展開業期間，每次最長不得超 

    過一年。  

第十五條  大陸地區之營利事業在臺灣地區設立分公司後，無 

    意從事本條例所核准之業務活動，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廢 

    止許可。  

      大陸地區之營利事業在臺灣地區設立辦事處後，無 

    意在臺灣地區從事業務活動，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廢止許 

    可。  

第十六條  大陸地區之營利事業經許可在臺灣地區設立分公司 

    或辦事處後，有下列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應撤銷或廢止 

    其許可：  

      一、申請許可時所報事項或所繳文件，有虛偽情事。 

      二、從事之業務活動違反法令、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  

      三、公司已解散。  



 

四、受破產之宣告。 五、在臺灣地區指定之訴訟及

非訴訟代理人缺位。  

第十七條  依本辦法所檢附在大陸地區製作之文書，應先經由行 

    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予以驗證。  

第十八條  依本辦法申請許可、登記或報備應備具之文件，其 

    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九條  本辦法施行日期，由主管機關定之。  


